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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107年特教月「洄瀾愛‧無障礙」系列活動（一） 

我有特「藝」功能－繪畫及攝影作品徵件比賽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 

（一）提供花蓮縣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孩子展現自我的機會，透過特殊孩童獨特

眼光發揮創意認識家庭及社區、學校、花蓮的不同角落，發現生活中的美

好。 

（二）培養特殊需求學生休閒技能，讓孩子們一藝在身，精彩一生。提倡人文素

養，開闊特殊需求學生創作視野，提昇攝影、美術水準，彩繪快樂，散播

歡笑，實現希望的夢想，用心畫出特殊生的創意與活力，呈現生活中溫馨

和樂的一面。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花蓮縣玉里國小 

四、執行單位：大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參加對象：就讀本縣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且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或資賦優異之學生均可自由參加。 

六、比賽主題：參賽學生由「我眼中的花蓮、校園一隅、我的家」三個主題中任

選擇一，以繪畫或攝影作品呈現。 

七、比賽規則： 

（一）繪畫作品徵件比賽： 

1.作品規格：以八開圖畫紙為限。 

2.使用材料：表現素材不限，水彩、蠟筆、粉蠟筆、彩色筆、色鉛筆、綜合應

用皆可。 

3.每人參賽件數至多五件為限，並於作品背面貼妥作品報名表（附件一）。 

（二）攝影作品徵件比賽 

1.作品規格： 

（1）使用數位相機拍攝或傳統相機拍攝皆可。 

（2）拍攝作品彩色或黑白皆可，但不得改變原始影像、翻拍拷貝、裁切格

放、人工加色、電腦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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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照片畫素大小：600萬畫素以上。 

（4）檔案格式：以 JPG格式為主，可另提供 RAW或 TIF等原始格式檔，以

利輸出大圖或後製處理。 

2.每人參賽件數至多五件為限，且需繳交作品光碟片（相片電子檔，傳統相機

拍攝者請至相館將底片掃瞄為電子檔），標明姓名、作品名稱及簡要敘述拍

攝意涵與對應主題，並填妥作品報名表（附件三）。 

八、參加辦法： 

（一）請填寫參賽表格（可影印使用）詳細填寫各項資料，貼在作品背面左下角，

以捲筒或厚紙板妥善包裹，由花蓮縣各中小學及幼兒園統一收件或個別送

件。 

（二）每人參加件數單類上限 5件，但單類佳作獎以上之獎項不重複給獎。 

九、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 12月 25日止（郵戳為憑）。 

    收件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二段 181巷 11號，封面請註明「花蓮洄

瀾愛．無障礙繪畫、攝影比賽小組收」 

十、評審委員：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選。 

十一、評選辦法： 

（一）攝影、繪畫兩類作品各分身心障礙類及資賦優異類收件，身心障礙類分國

中、國小及學前三組；資賦優異類分國中、國小兩組，合計十組加以評選。 

（二）評審方式：以主題表現為評選重點。 

1.攝影、繪畫兩類共十組各選出前三名與佳作五名，入選作品共計 80名。 

2.評分標準： 

（1）繪畫類評比項目：主題表現 30％、創意發想 30％、繪畫技巧 20％、

素材運用 20％，評審評分至小數點第二位計算加總後，依總分高低取

前三名與佳作五名，總分同分時依主題表現、創意發想、繪畫技巧、

素材運用依序比分。 

（2）攝影類評比項目：主題表現 30％、創意發想 30％、技巧（含構圖）20

％、攝影品質 20％，審評分至小數點第二位計算加總後，依總分高低

取前三名與佳作五名，總分同分時依主題表現、創意發想、技巧（含

構圖）、攝影品質依序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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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獎勵辦法： 

（一）優勝獎：攝影、繪畫兩類五組各選出前三名，各頒獎狀乙紙、獎品乙份，

單類五組合計 15名。 

（二）佳作獎：攝影、繪畫兩類五組各取五名，各頒獎狀乙紙、獎品乙份，單類

五組合計 25名。 

十三、作品發表：以特教巡迴影像展辦理。 

（一）展覽時間及地點： 

1.北區場次：108年 01月 03日至 07日，（花蓮市文創園區展館）。 

2.南區場次：108年 01月 08日至 12日，（玉里鏷石藝術館 2樓展示間）。 

（二）開幕茶會：108年 1月 3日（星期四）辦理開幕茶會暨頒獎典禮，頒發得

獎人獎狀獎品，得獎作品作者於現場解說與參觀人員互動。 

（三）佳作獎以上之得獎作品，由花蓮縣政府收藏，不定期展出，或提供給相關

單位展覽。未得獎之作品，於評審後隨即交由主辦單位處理，不另退回。 

十四、注意事項： 

（一）全部參賽作品均不予退件，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對外發表恕不另給酬

勞，未得獎作品之著作權視同放棄；獲佳作獎以上之作品，歸花蓮縣政府

收藏。（凡參加者，均視為遵守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二）獲佳作獎以上之得獎作品，主辦單位有權複製或製作成各種文宣事務用品

發行，得獎者不得異議。獲獎作品公佈於主辦單位網站、展覽或於業務宣

導上採用及推薦媒體發表時，不另支費用。 

（三）參賽作品皆須為投稿本人的合法作品，若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需自

負一切法律責任。 

（四）攝影、繪畫作品若涉及肖像權法律問題，需自行處理，與本活動主辦單位

及承辦單位無關。 

（五）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但同意主辦單位得就其作

品公開發表以及授權非營利用途之重製、發行與公開傳輸轉載。 

（六）本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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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特教月「洄瀾愛‧無障礙」系列活動（二） 

悠遊特教小宇宙親子園遊會實施計畫 

一、 活動宗旨：期能藉由各項寓教於樂的活動，協助與提供特殊教育學生、手足

及家長接觸新科技，及認識輔助科技，建立自信與勇氣，培養積極的人生觀，

並讓社區民眾對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有更多的認識。 

二、 活動目的： 

（一）透過各種科學體驗活動，協助特殊教育孩子建立自信與勇氣，增強對生命

的熱情與正向積極的態度。 

（二）結合民間各社福單位與教育團體宣導，提升大眾對各科學教育的認識並增

進對特殊教育孩子學習的瞭解、接納與融合。 

（三）增進各校特殊教育學生、家長、教師間交流。 

三、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花蓮縣玉里國小 

五、執行單位：大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 活動時間：107年 12月 23日 （星期日）09:30至 15:00。 

七、 活動地點：：花蓮市文創園區綠茵草地 

八、 活動對象：花蓮縣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包含身障及資優)、家長及

一般民眾，預計 500~700人。 

九、 攤位設置：攤位預計 10-15組，分列如下： 

（一）特教宣導與義賣攤位：3~5組 

（二）桌上遊戲體驗攤位：1~3組 

（三）科學遊戲攤位：1~3組 

（四）專注力教育體驗攤位：1~3組 

（五）其他贊助攤位：1~3組 

十、 體驗活動內容：活動中設有桌遊、手作體驗、教育體感遊戲科學遊戲、感覺

統合遊戲，義賣點心及飲品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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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活動流程： 

時 間 程 序 備 註 

09:30~10:00 報到、領取闖關卡 1. 闖關卡數量有限，事先報名

者可優先領取，剩餘數量留

給現場報名民眾，發完為

止。 

2. 未領取闖關卡之民眾仍可參

與體驗活動。 

10:00~10:05 開場表演 表演團體 

10:05~10:10 致歡迎詞 主辦單位 

10:10~10:25 貴賓致詞 邀請教育處長官、貴賓 

10:25~10:30 頒發感謝狀 頒發給協辦及活動贊助單位 

10:30~10:40 體驗活動 示範遊戲 

10:40~15:00 闖關活動 攤位體驗 

十二、 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請各校廣為宣傳給特殊教育學生及家長（含資賦優異與身心障礙），

鼓勵親子參與活動。 

（二）本活動為教育園遊會，主要對象為各階段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包含身障及

資優)、家長及一般社區民眾，名額有限（事先報名者可優先領取闖關卡）。 

（三）活動當天憑學生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報到領取闖關卡等活動資料。 

（四）部份攤位完成體驗活動可憑闖關卡兌換小贈品。  

（五）部份攤位為社福團體採義賣為展示說明自由選購。  

十、報名方式：以校為單位統一報名，請於 12月 19日（三）填妥報名表。（附件

二）。傳真：（02）2737-0361，傳真報名請電話確認，（02）2737-4591，

葛小姐。 

  



 6 

（附件一） 

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我有特「藝」功能－繪畫及攝影作品徵件比賽報名表 

類別 □繪畫     □攝影 

參賽組別 

身心障礙 資優 

□國中  □國小  □

學前 

□國中  □國小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校名：         （   年    班） 

聯絡人 □家長：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攝影作品敘述 

(100字內為限)

（繪畫組免填） 

 

 

 

 

 

 

參賽同意事項 得獎作品之作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主辦單位將其得獎作

品使用於宣傳、發表、出版、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

或印製書冊等，不另給酬。 

本表請填妥後浮貼於作品背後，請以郵寄或親送至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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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悠遊特教小宇宙親子園遊會報名表 

參加學校： 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年級 陪同者姓名 
與學童

關係 
聯絡電話 

     

     

     

     

     

     

     

     

     

     

     

 

請各校以校為單位統一報名：請於 12 月 19 日（三）前完成報名手續， 

傳真：（02）2737-0361，傳真報名請電話確認，（02）2737-4591，葛小姐。 

 


